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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98           证券简称：温氏股份           公告编号：2024-140 

债券代码：123107           债券简称：温氏转债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氏股份”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以书面和电话

的形式通知公司全体拟任董事。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 16:00

在公司总部一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

事有 12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有 12 名。会议由董事温志芬先

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 12 位董事已产生。经全体董事审议，本次董事会选举温志芬先

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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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温志芬先生的简历详见

本公告附件一。 

表决结果：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

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本次董事会选举梁志雄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梁志雄先生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表决结果：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

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及人员

组成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 4 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温志芬，委员：温鹏程、梁志雄、江强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江强，委员：杜连柱、梁志雄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欧阳兵，委员：陆正华、赵亮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陆正华，委员：欧阳兵、严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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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简

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表决结果：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温志芬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

过，公司董事会聘任黎少松先生担任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黎少松

先生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表决结果：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技术总

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裁黎少松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公司董事会聘任赵亮先生、林建兴先生、张祥斌先生、孙芬女士、

蒋荣金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聘任林建兴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聘任张祥斌先生担任公司技术总监。聘任林建兴先生担任公司财

务总监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前述人员任

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前述人员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表决结果：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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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董事长温志芬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

过，公司董事会聘任蒋荣金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蒋

荣金先生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董事会秘书蒋荣金先生已完成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

公司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及董事会秘书任前知识水平测试，熟悉

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

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任职要求。 

    表决结果：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覃刚禄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辅助公

司董事会秘书，负责证券事务的相关工作，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覃刚禄先生

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表决结果：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市值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市值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公司市值管理行为，

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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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市值管理》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同

意制订公司《市值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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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简历 

1、温志芬先生，汉族，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博

士。1993年进入温氏股份的前身工作，历任公司副总裁、总裁，副董事长。现任温氏股份董事长，

广东筠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省新兴县北英慈善基金会理事，广东新州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管委会委员。 

截至目前，温志芬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2,620,602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温氏家族成员之一；为

公司董事温鹏程之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孙芬配偶；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

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黎少松先生，汉族，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研

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工程部总经理。2012年进入

温氏股份的前身工作；2013年3月至2016年4月任广东筠城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16年4月至2018

年9月任广东筠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商贸总监。现任温氏股份董事、总裁，广东新州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管委会委员。 

截至目前，黎少松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057,808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3、温鹏程先生，汉族，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研

究生学历。1983年进入温氏股份的前身工作，历任公司总裁、董事长。现任温氏股份董事，广东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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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兴县粤宝源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广东新州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管委会主任。 

截至目前，温鹏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59,963,578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温氏家族成员之一；为

公司董事温志芬之兄；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孙芬的配偶温志芬之兄；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

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4、梁志雄先生，汉族，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大

专学历。1987年进入温氏股份前身工作，1987年至2013年历任技术中心经理、区域总经理、公司副

总裁；2013年至2017年4月任广东筠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2017年4

月起历任温氏股份养禽事业部副总裁、总裁，温氏股份副总裁、总裁、董事。现任温氏股份副董事

长，广东筠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省新兴县北英慈善基金会理事，广东新州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管委会委员、云浮筠顺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梁志雄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4,019,3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5、严居然先生，汉族，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高

中学历。1983年进入温氏股份前身工作，历任公司副总裁、技术总监、常务副总裁、总裁、副董事

长。现任温氏股份董事，广东筠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省新兴县北英慈善基金会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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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长，广东新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管委会委员。 

截至目前，严居然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9,824,658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

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6、陆正华女士，汉族，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博

士。曾任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等。现任温氏股份独立董事、敏捷控股有限公司独

立非执行董事、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截至目前，陆正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的

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欧阳兵先生，汉族，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本

科学历。2008年至今担任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现兼任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广州南

沙新区（自贸片区）法商研究院研究员，温氏股份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欧阳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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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8、江强先生，汉族，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研究

生学历。曾任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春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等，现任杭州烈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顾问、温氏股份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江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9、杜连柱先生，汉族，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博

士。2008年以来任职于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现为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养殖业污染防治团队首席科学家，兼任中国沼气学会理事，温氏股份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杜连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定的

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10、赵亮先生，汉族，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研究

生学历。2010年入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任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

经理、保荐代表人。2018年5月进入温氏股份工作，2019年8月至2022年1月任新兴县合源企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年7月至2023年5月任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11月至

2023年8月任陕西梅里众诚动物保健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温氏股份董事、副总裁、广东温氏投资有

限公司总裁，筠诚和瑞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合肥拉塞特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赵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03,5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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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

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11、林建兴先生，汉族，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研

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2005年进入温氏股份前身工作，曾任广东大华农动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2011年起历任温氏股份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温氏股份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广

东欣农互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林建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56,78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

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12、张祥斌先生，汉族，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博

士，高级畜牧师。1992年进入温氏股份前身工作，1992年至2021年历任分公司经理、区域公司总经

理、技术中心总经理、猪业一部副总裁、职工代表监事，现任温氏股份副总裁兼技术总监。 

截至目前，张祥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3,057,416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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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孙芬女士，汉族，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本

科学历。1993年进入温氏股份的前身工作，历任公司饲料部财务室会计、饲料部财务室副主任、

采购中心副总经理、总裁助理等。现任公司副总裁兼采购中心总经理。 

截至目前，孙芬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0,839,295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温氏家族成员之一；为公

司董事温志芬的配偶，为公司董事温鹏程之弟温志芬的配偶；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所规

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14、蒋荣金先生，汉族，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

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2000年进入温氏股份前身工作，2006年12月至2011年6

月，担任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2011年6月至2016年4月，担任广东大华农动物保健品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2016年4月至2020年2月，担任广东筠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0年2月

起，历任公司财务运营部总经理、总裁助理。现任温氏股份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数字流程部总

经理，广东欣农互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合肥拉塞特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蒋荣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48,64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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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覃刚禄先生，壮族，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2006年10月进入温氏股份的前身工作，曾任职于公司研究院、投资与发展委员会、战

略委员会办公室、证券事务部。现任温氏股份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务部高级经济师、肇庆大华

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目前，覃刚禄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0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债券代码：123107           债券简称：温氏转债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